
慈善公益项目实施细则 
 
 

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和华润

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章程规定，按照“常怀感

恩之心，不忘回馈大众，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为规范本

会业务范围内的项目申报、审批、执行、回访等项目管理，

特制定实施细则。 

 

第一条 项目范围 

1、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关项

目。针对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开展实施推动乡村产业优化和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

护生态环境、加强人才支持和培育、提升社会治理和文化建

设等公益项目。 

2、突发性的赈灾济难项目。针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开

展紧急救援、灾后重建、帮助灾民重返家园等公益项目。 

3、关注孤老残障、扶危济困、困难群体生活保障和社会福

利建设等慈善公益项目。为各种困难群体提供资金或物质帮

助、开展义务服务活动、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等公益项目。 

4、促进教育事业发展项目。支持教育事业，开展为贫困地



区建立学校、改善教学设施、提供教育资助、培训教师、义

务支教等公益项目。 

5、支持环境保护项目。开展植树造林、空气保护、水源保

护、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环保新技术运用推广等公益项目。 

6、医疗健康项目。开展提供医疗资助、义诊、健康宣传等

公益项目。 

7、儿童关爱项目。开展儿童教育、安全宣传、亲子活动等

公益项目。 

8、动物保护项目。开展动物保护、救助、义卖、领养等公

益项目。 

9、文化传承项目。关注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传承，开展文

化交流、文化展示、艺术展览等公益项目。 

10、体育事业发展项目。开展全民健身，实现体育强国国家

战略相关的公益活动。 

11、其他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慈善项目。 

 

第二条 资助方式 

对批准资助的社会慈善公益项目，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采

取资金、物品、培训等多种形式的资助方式。 

 

 

 



第三条  捐赠流程 

项目流程图 

 



1、需本会资助的慈善公益项目，由受赠方向本会提交申请

材料，申请材料包括请求本会支援的函、项目情况介绍、所

需资金预算明细等。 

2、项目部接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初审，对符合本会章程及宗

旨的慈善公益项目，项目部根据实际情况编制《项目建议书》

报秘书长审批；如遇突发性自然灾害，或本会项目部通过实

地调查发现的符合本会资助范围的项目，无需受赠方来函申

请，可由项目部根据项目需要直接编制《项目建议书》报秘

书长审批；由秘书长审批后，提交副理事长审批，再报理事

长/会审批。 

3、项目审批通过后，由本会成本部拟定捐赠协议，报秘书

长审批；由秘书长审批后，提交副理事长审批，再报理事长

审批。捐赠协议审批后，成本部根据协议发起善款使用审批

流程。并附上全部项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请求本会支援的

函、项目情况介绍、所需资金预算明细、项目建议书、捐赠

协议等），由秘书长审批后，报副理事长、理事长审批。财

务部根据审批意见及全部项目资料进行付款。 

4、申请的慈善公益项目资金在人民币 10 万元以下（含 10

万元）的由副理事长审批；在人民币 10 万-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之间的由副理事长审批后，提交理事长审批；在人民

币 100 万元以上的由副理事长审批后提交理事会，由出席理

事审议表决，2/3 以上出席理事表决通过后方可执行。 



5、本会应与受赠方签订捐赠协议，约定捐赠金额、捐赠用

途、付款方式、反馈资料清单确认回函、项目监管要求等，

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等，对外捐赠超过 50 万元（含）的捐赠

项目，应以协议条款的方式与受赠方约定，项目结束后，受

赠方需要提交第三方审计资料，同时由华润慈善基金会提请

第三方进行项目复审；若受赠方为贫困个人或贫困家庭，且

为一次性捐赠项目，则无需签订捐赠协议。 

6、项目付款后三个月内，本会项目部通过华润慈善基金会

网站平台向社会公示开展的慈善公益项目并接受社会监督。 

7、项目实施过程中，由项目部跟进管理，如项目需要，项

目部可派出项目组驻点管理。 

8、项目部在本会捐赠的慈善公益项目完成后一年内，对项

目情况进行跟踪、回访。项目回访过程中应至少采访三位受

赠方的利益相关方代表，回访结束后，需填写《华润慈善基

金会项目回访报告》（附件 1）。项目执行周期超过一年的，

项目部应根据项目类型和执行需要，每季度对项目进行一次

阶段性回访，请受赠方提供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并于项目结

束后填写《项目回访报告》。 

 

第四条 项目分类及编号 

本会项目部根据项目性质对所开展的慈善捐赠项目进行分

类及编号。编号法则如下： 



1、定点帮扶和援扶项目：“援扶-项目所在地-年度申请序

号”，如江西广昌县定点扶贫项目为（援扶-广昌 202301） 

2、希望小镇项目：“华润希望小镇所在地-项目立项年度时

间”，如“阿尔山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编码为“阿尔山

（2022）”； 

3、其他类慈善公益项目： “项目立项年度时间-年度申请序

号”，如“向四川泸定地震灾区捐赠抗震救灾资金项目”编

码为“202216”。 

4、关注孤老残障、扶危济困、困难群体生活保障项目（特

指华润慈善基金会爱心基金项目）：“项目立项年度时间-A-

年度申请序号”，如“企业困难员工捐赠项目”编码为

“2023A01” 

 

第五条 其他 

1、由本会资助的慈善公益项目在实施、后期使用以及对外

宣传过程中，应说明该项目由“本会资助”； 

2、实施细则解释权在华润慈善基金会。 

 

第六条 实施细则自 2024年 2月 1日起生效，原制度废止。 

 

附件 1：《华润慈善基金会项目回访报告》 

 



附件 1 

本回访报告为建议模板，实操过程中，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酌情调整 

 

 

 

华润慈善基金会项目回访报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执行期限：        年    月～        年    月 

 

项目实施方：                             (盖章) 

 

      联  系  人：              电话：                

 

       

 



一、项目执行情况(在相应空格处打“√”) 

按计划进行  延期  申请撤销  其它  

摘要： 

 

 

 

 

 

 

 

 

 

 

 

 

 

 

 

 

 

 

二、回访记录 



1、利益相关方代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受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2、利益相关方代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受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3、利益相关方代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受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4、利益相关方代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受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